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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林縣政府第 006次主管會報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 年 4月 11 日 (星期四)上午 8時 30分 
貳、 地點：本府水情中心會議室 
參、 主席：張縣長麗善 
肆、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紀錄：計畫處王妙心 
伍、主席致詞： 

    本人上任已一百多餘天，感謝所有同仁在這段期間內戮

力推動各項縣政，讓雲林鄉親真正有感並贏得好口碑，未來

也希望大家能秉持盡心盡力、戮力以赴的態度，持續辦理好

每一件公務，為本縣鄉親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陸、 上次會議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第 005 次主管會報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案由一: 有關防汛準備工作及落實相關防災應變演練。(備查) 

水利處補充： 

有關本案將併同今日防汛專案報告一同說明。 

工務處補充： 

一、 有關本案相關防汛開口契約皆已完成發包待命，也將於

108年 4月 16日配合參與本縣消防局規劃的雲林縣防災應

變演習，並預計於 5 月辦理封橋封路演習。 

二、 有關路平專案志工聯盟目前正在戮力籌備中，仍需一個月

時間與各鄉鎮市公所等相關單位協調細部事項，期於 5月

份正式開始運作。 

消防局補充： 

本局已於本(108)年 3月 15日三合一會報提請各公所加強

汛期各項整備，並預訂 4 月 22 日至 5 月 6 日辦理鄉鎮市公所訪

評工作，並於專案報告中說明有關災害發生之應變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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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裁示： 

一、 有關本案請各相關單位持續辦理。 

二、 另請工務處盤點各鄉鎮提報毀損嚴重之道路，並依輕重緩

急予以經費上之協助。 

三、 有鑒於 0407 六輕氣爆事件，針對消防局下周二(4/16)於

六輕台化芳香烴二廠進行之演練，請各單位主管務必參加 

，並審慎以對。 

案由二:有關易淹水地方及因應措施進行盤整並送縣長室案。 

        (備查) 

水利處補充： 

本案將併同今日防汛專案報告一同說明。 

 

第 002 次行動主管會報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案由一: 有關本縣印花廠面臨無法申請臨時工廠登記，請縣府 

加強輔導案。(持續列管) 

建設處補充： 

紡織品印花目前歸類於染整業，並定義為非屬低污染事

業，本府已於 4月 3 日向中央建議修訂相關法令，未來將請業

者詳述乾式印染無污染之製程說明與相關舉證資料，本府將轉

經濟部納入修法考量。 

主席裁示： 

請建設處持續辦理。 

案由二: 有關請建設處針對乾式印染作專案協助，並研擬中 

央、地方法令解套措施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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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處補充： 

    已於 108 年 4 月 3 日在經濟部召開研商工廠管理輔導法修

法之後續執行與合作事宜會議，建請經濟部ㄧ併納入後續修法

考量。 

主席裁示： 

請建設處持續辦理。 

案由三: 請勞工處研擬二代培力相關研習措施或建立師徒制 

案。 (持續列管) 

勞工處補充： 

    本處已與虎尾科大聯繫，該校將協助規劃一系列培力課程 

，並預計於 5月開課，另本處將於下周拜訪毛巾公會理事長洽

談有關產業課程之規劃事宜。 

主席裁示： 

請勞工處持續積極辦理。 

案由四: 有關農業處研擬將毛巾行銷與農機展結合之可行性 

案。(持續列管) 

農業處補充： 

    有關本案後續將與相關單位、公所及業者共同開會協商，

期能以最有創意、最有效之行銷方式推廣。 

主席裁示： 

感謝農業處，請與虎尾鎮公所保持聯繫並積極辦理。 

案由五: 有關請建設處提供地方型 SBIR(地方產業創新研發輔 

導)補助計畫相關資訊並輔導案。(備查) 

建設處補充： 

    自地方型 SBIR開辦以來已輔導 30多家業者，本府業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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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2 日邀請毛巾協會共同參加計畫說明會，未來也將輔導

有意願之商家提案。 

主席裁示： 

請建設處持續辦理。 

案由六: 有關建置入口意象以行銷當地特色案。(持續列管) 

城鄉處補充： 

本案已事先電話與公所溝通，並於 4 月 9 日函請虎尾鎮公

所及當地業者了解實際需求，並研擬可行方案後，提供本處進

行規劃。  

主席裁示： 

請城鄉處及文化處持續協助辦理。 

案由七: 有關請文化處針對臺灣好行北港-虎尾高鐵路線，於三 

個月內進行遊客數評估，以向觀光局爭取資源案。  

(持續列管) 

文化處補充： 

一、 本案將於 4月底 5月初左右統計近三個月旅客觀光人數並

做評估報告，後續將於今年年底向觀光局提出增加班次之

建議。 

二、 本案在尚未改善之前，將先行與工務處協調，研議增加該

條路線之接駁車，協助解決交通問題。 

主席裁示： 

請文化處持續辦理。 

案由八: 有關請消防局及警察局派義消、義警及請各局處支援 

2019 環大雲林自行車挑戰賽案。 (備查) 

 



第 5 頁，共 8 頁 
 

主席裁示： 

請消防局、警察局提供協助並支援，以利活動順利進行。 

案由九: 有關研擬解決在建成路與清雲路交接處紅綠燈下(美 

人樹大道附近)宗教建築物占用道路一案。  

(持續列管) 

地政處補充： 

一、 本案已於 108 年 4 月 9 日上午邀集本府工務處、民政處、

虎尾鎮公所、興中里里長蔡添丁及興中社區發展協會總幹

事鐘顯華等人實地會勘，其地屬未辦理徵收雲 91線範圍

內之私有地。 

二、 工務處預計今年 6 月份完成該路段路面改善工程發包，里

長及總幹事將於上開期限前努力取得私人土地及地上建

築物同意書後，由工務處辦理改善，民政處亦將協助私人

祠遷移。  

民政處補充： 

    本案經查證並無寺廟登記，故無阻卻違法事由，未來如經

私人土地及地上建築物同意後，即可進行遷移工程。 

工務處補充： 

    本案如未取得同意書，由於里長要求該路段應分期辦理徵

收，此部分本處已做好充分因應準備，期能維護高鐵站聯外道

路雲林縣門面品質及保障人民財產權益。  

主席裁示： 

請相關單位持續積極辦理。 

案由十: 有關工廠土地登記問題，請地政處、建設處、城鄉處

持續提供協助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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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政處補充： 

本案將持續配合建設處，協助業者登記事宜 

主席裁示： 

請地政處、建設處、城鄉處持續辦理。 

案由十一: 有關研擬促進地方產業觀光發展以提升臺灣好行班 

次，及以其他方式(如以幸福公車方式等)增加縣內 

觀光工廠巡禮路線之可行性。(持續列管) 

文化處補充： 

    本案未來除規劃月份行銷，並與沿線站點商家合作推出優

惠活動或宣傳外，將陸續安排媒體及部落客前往踩線。 

工務處補充： 

    有關規劃幸福公車及縣內公車整併調整一案，刻正彙整

中，並預計於 5月底前向三長提出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請持續統籌辦理。 

柒、 專題報告: 

一、「雲林縣防汛積極作為報告」 
      (報告人：水利處許宏博處長)    

秘書長指示：  

(一) 有關二崙及東勢二鄉未有水患防災自主社區，請再與

各該鄉長連繫並詢問其成立意願，後續可研議以經費

補助方式提供協助。 

(二) 請水利處盤點可向水利署爭取之經費，俾利縣長向中

央洽談；另若有特殊裝備之需求，也請與財主單位討

論並採購。 

(三) 有關農田在地滯洪示範區、韌性水城市示範區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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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持續積極爭取。 

二、「災害應變現況與積極策進作為報告」 
    (報告人：消防局林文山局長) 

環保局補充： 

    有關 0407六輕氣爆事件，本局在收到相關訊息後即刻

啟動應變中心，並於到場第一時間確認毒化物是否有波及

周遭，並請求中央毒災應變中心之支援。 

秘書長指示：  

(一) 有關消防局今日報告內容，請各局處科長以上同仁應

詳細參閱，俾利後續因應作為。 

(二) 請環保局妥善處理 0407六輕氣爆事件，另請於會後針

對毒化物災害應變進行全盤檢討及強化。 

(三) 有關災害應變中心之開設標準，建議可研擬災害應變

前進指揮所之可行性。 

(四) 請消防局針對 0407 六輕氣爆之救災，進行救災機制之

總檢討，也請各相關單位配合協助辦理。 

(五) 請計畫處協助研議於災害應變與防災之管理等相關業

務導入智慧科技之可行性。 

(六) 請各局處平時即應盤點災害應變量能，俾利因應緊急

突發災害。  

捌、 綜合結論 

主席裁示： 
(一) 有關行動主管會報後續紀錄與辦理處置情形，請函知

公所，讓地方可以了解本府後續辦理狀況與目前協助

情形。 

(二) 針對縣內工業區土地盤點及雲林境內台糖土地的使用 

狀況，請建設處及地政處進行相關盤整與調查，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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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掌握雲林未來產業的土地需求。 

(三) 感謝副縣長、秘書長、各局處在我上任縣長百日內全

力協助推動縣政，百日縣政成果縣民正在打分數。未

來還是要請各局處持續積極行政，為就職一周年的縣

政作為一起打拼。 
 

壹拾壹、散會(上午 10 時 10分)      


